
中国共产党澄江市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编委业务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2017年9月1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县编委主任范永光主持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澄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纪要第二项审议县直有关部门报请研究的机构编制请示事项第10条同意按程序将编委业务经费5.00万元纳入年度县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澄江市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2017年9月1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县编委主任范永光主持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澄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纪要第二项审议县直有关部门报请研究的机构编制请示事项第10条同意按程序将编委业务经费5.00万元纳入年度县财政预算。2026年要开展以下工作：澄江市委编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重要论述以及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八个必须坚持”重要原则、“三个方面重要要求”、“四个方面重要部署”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玉溪市委编办主任会议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澄江实践提供坚强的体制机制和机构编制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1、2026计划持续巩固深化机构改革成果。持续跟踪社工、财政、工信、发改、民政等涉改部门运行情况，推动机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和部门高效履职，确保机构改革后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严格执行议事协调机构限额管理，健全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制度，做到“聚焦实效、严控数量、规范运行”。

2、计划于2026年持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林草局的协作执法配合机制。统筹调配好市镇（街道）执法力量，持续完善依托镇（街道）内设机构建立的应急指挥平台等4个平台制度机制，提升镇（街道）执法人员执法能力。

3、计划2026年稳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统领、强化事业单位公益性为导向、优化布局结构为重点、激发活力为着力点，分层级、分行业、分领域摸清事业单位基本情况，严格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稳慎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4.可持续性分析与财政承受能力评估：

项目建成后澄江市委编办坚持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确保机构编制工作立场不移、方向不偏。紧密结合中央、省委、玉溪市委和澄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要求，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涉及机构编制工作重要改革任务落地落实。项目总投入在单位年度专项资金范围内，未超出财政可承受能力，无政策性缺口支出风险。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安排资金50000.00元，其中办公费24000.00元，维修（护）费6000.00元，委托业务费2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结合澄江市实际，推动省级政策供给和基层现实需求有效结合、无缝对接。将巩固党政机构改革完成情况及改革成效满意度作为绩效指标。持续推进优化审批服务执法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宣传力度，使基层管理体制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符合基层特点，营造新时代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的浓厚氛围。二、抓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持续跟踪涉改部门“三定”规定运行和重点领域机构职能体系运行情况，确保机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和系统优化。探索建立议事协调机构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清理乱挂机构牌子成果、严防反弹。三、持续推进相关改革。抓实抓好前期调查研究，分层级、分行业、分领域摸清事业单位、疾控体制基本情况，按照中央、省委、玉溪市委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疾控体制等改革。加强教育系统事业编制动态调配，巩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达标成果，研究职业教育编制统筹管理措施，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采取“事业编制+编外聘用”等方式保障公办幼儿园办学需求。统筹医共体总量编制资源，支持医共体总医院开展驻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提升医共体诊疗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强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等机构编制保障，助推“一老一小”事业发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中共澄江市委编办按照省、市的工作部署，以简政放权、提质增效为目标，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全面履行工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坚决履行机构编制部门职责使命，推进机构职能深度融合；有序推进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事业单位、疾控体制等改革。规范机构设置，理顺权责关系，完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精干高效的政府组织体系，促进全市机构编制工作顺利开展。


